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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进一步落实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

改革环境管理相关要求的具体举措》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环固体字〔2022〕23 号 发布日期： 2022 年 11 月 28 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进一步落实危险废物

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环境管理相关要求的具体
举措》的通知 

吉环固体字〔2022〕23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  

  现将《进一步落实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环境管理相关要求的

具体举措》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进一步落实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相关环境管理要求的

具体举措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 11 月 21 日           

   

附件  

进一步落实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环境

管理相关要求的具体举措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赋予省级

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的意见》《吉林省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

工作方案》《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全面精准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
措》有关要求，进一步细化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和“放管服”相关内容，提供精

准靠前服务，促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健康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具体

举措。  

  （一）具备贮存药物性和化学性医疗废物能力，但不具备处置能力的医疗
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可收集、贮存药物性和化学性医疗废物，定期就近

委托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经营单位处置。  



  （二）省内危险废物（除医疗废物）年产生量小于 10吨的非工业源小微企

业，可通过吉林省危险废物全过程智能监管平台非工业源小微企业模块进行危

险废物简易流程转移危险废物，不需要上报管理计划和年报。  

  （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污染物排放能够稳定达到满足排污许可证规定的

排放浓度和总量情况下，可不对生产和污染防治设施的具体工艺及运行另做要

求（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设备除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明确为副

产品，并且满足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产物，不作为危险废物管理。  

  （四）废铅蓄电池集中转运点选址不再要求位于工业园区内，建设用地为

工业用地即可。  

  （五）水泥窑协同处置企业和预处理企业在不突破各自原有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中明确的危险废物处置总量和种类的情况下，水泥窑协同处置企
业和预处理企业申请变更经营关系时，均不需要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产生的废金属用于金属冶炼的，参照《危险废物豁免

管理清单》要求，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六）危险废物产生、收集、利用、处置单位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环节，无需提供委托利用处置合同和委托运输合同。  

  （七）建立相邻省份间危险废物协同处置合作机制，实行危险废物跨省转

移“白名单”制度。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前提下，取消对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贮存及转运时间等具体限制（医疗废物除外）。  

  （八）推动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对不同环境风险等级危险废物产生单

位和经营单位实行差别化管理，危险废物登记管理单位，无需使用吉林省危险

废物可追溯系统和危险废物视频智能监管平台进行危险废物的入库、出库、转

移和视频智能监管。  

  （九）在吉林省行政区内，同一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可以委托所属的具备 1

名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运输和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

设施、设备，以及制定相应的安全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的

子公司对其他子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集中收集。  
  （十）具备某危险废物类别中的一部分废物代码利用处置资质的危险废物

综合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申请增加同一废物类别中其他废物代码时，在满足

危险特性相同、废物形状相似及不超过该废物类别核准经营规模的情况下，不

认定为环境影响评价重大变更。  
  上述举措发布后，国家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